
信阳市政府采购项目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2025 年中央、省级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器

材采购）项目

供货合同

合同需方：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合同供方：定州市天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河南明祥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地点：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需方: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供方: 定州市天华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本合同于 2025 年 9 月 26 日由需方和供方按下述条款签署。

在需方为获得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2025 年中央、省级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器材采购）项

目及伴随服务时，供方参加了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2025 年中央、省级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器

材采购）项目招标。供方在 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2025 年中央、省级全民健身工程建设（器材

采购）招标项目总中标额为 835500 元，大写人民币： 捌拾叁万伍仟伍佰 元整。

以上述事实为基础，签订本合同。本合同在此声明如下:

一、本合同中的词语和术语的含义与合同条款中定义的相同。

二、下述合同内容作为合同签订的基础，是构成本合同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与本合同一

起阅读和解释。

三、器材型号、名称、数量、单价、合计金额。（附属价均含在内）

包 4：中标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1
六立柱室外健身驿站

主体
型号：KAD-YZ02 5 93500 467500

2 智能划船器 型号：KAD-ZN024 5 10540 52700

3 智能太空漫步机 型号：KAD-ZND014 5 10910 54550

4 智能揉推器 型号：KAD-ZN018 5 9860 49300

5 智能蹬力器 型号：KAD-ZN009 5 10540 52700

6 智能腹部训练器 型号：KAD-ZN025 5 10030 50150

7 智能背部训练器 型号：KAD-ZN118 5 10710 53550

8 腿部按摩器 型号：KAD-GM019 5 1150 5750

9 牵引器 型号：KAD-GM020 5 2170 10850

10 转腰器 型号：KAD-GM005 5 1870 9350

11 钟摆器 型号：KAD-GM008 5 2040 10200

12 健骑机 型号：KAD-GM006 5 2120 10600

13 告示牌 型号：KAD-GM001 5 1660 8300

总价人民币（大写）：捌拾叁万伍仟伍佰元整，小写：¥835500 元。

四、质量要求

1、产品质量严格按照《健身器材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求》国家强制性标准 GB19

272-2011 及以上生产制作，必须通过国家体育用品质量认证机构的认证，在生产过程中经

第三方严格按照该标准进行器材产品质量检验并出具检验报告，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2、供方承诺：所供产品由本企业原厂生产，无外包或贴牌生产行为，器材生产地址为:

河北省定州市大奇连工业区 。如若发现违反承诺，供方将被列入需方“黑名单”，三年内

不得参与信阳市范围内体育行政部门组织的类似项目招标活动；器材全部退货更换；需方将



保留进行严厉处罚的权力。

五、保险

所供产品进行了产品责任险及人身意外伤害险保险的投保。

六、产品包装、标志。

产品的包装符合 GB19272-2011 及以上标准中关于包装、标志的要求。

七、产品的交货方法、运输方法

供方按需方的书面发货通知(时间、数量、到货地点、收货人等内容)，将产品送交需方

指定的收货人，运输方式采用 汽车 运输，运费由供方承担。

八、产品的交货与安装期限

2025 年 10 月 26 日前，供方将需方购买的产品全部交到指定的收货人，2025 年 12

月 25 日前，安装调试完毕。

九、产品的交货、安装及验收

1、供方按照需方指定的收货人所确定的安装地点，根据收货人确定的安装方案提供产

品安装服务。在保证各种器材正常使用的前提下，由供方(技术人员必须在场)按照 GB19272

-2011 及以上标准组织安装。供方不得将安装委托其他方，否则视为违约。中标企业负责供

货送到受援单位并严格按新国标标准及实施方案要求负责安装。供方的产品质量在安装调试

完毕后应通知需方委托的具有相关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到现场对产品质量在安装调试完

毕后进行检验，检验费用由供方负责，供、需双方在第三方委托人员出具的安装验收单上签

字、盖章，方为产品安装完毕。并按照要求签订《信阳市 2025 年全民健身工程建设、管理、

售后服务三方协议书》。

2、按照国体实施二维码系统要求，每套器材安装后，供方应当建立安装电子档案(包括

含有实施地点名称的全景照片及每件器材的安装照片)。并报 教育体育局 备案。

十、产品货款结算

供方的器材安装质量、三方协议书、每套器材安装实地全景照片全部符合合同要求后，

甲方按照合同要求进行货款结算。

十一、产品的保修、维修服务按国家标准 GB19272-2011 及以上及供方投标文件所承诺

的执行。

十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19272-2011 及以上室外健身器材的安全通用要

求，明确双方责任:

需方责任

1、需方应明确管理和常规维护责任人，应配备经过培训的管理人员。管理人员应具有

与器材相关的基本常识和管理知识，如：器材的品牌、名称、功能、适应范围、安全使用寿

命、正确使用方法、一般的机械常识、相关的注意事项和安全警示要求。

2、需方应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检查维护制度，包括日常检查和年度检查等。日常检

查中发现器材损坏或存在不安全因素且使用单位无法解决和排除时，应在器材的明显位置上

挂牌警示停止使用，同时应通知供方进行维护修复。

3、器材安全使用寿命为 8 年(易损部件使用寿命不少于 2 年)，更换后应确保使用 8 年，

超过安全使用寿命的器材，使用单位应负责及时报废拆除。

供方责任:

1、供方免费对需方进行常规维护培训，产品终生维护维修服务。

在安全使用寿命内，供方应确保易损件损坏前及时更换。并负责因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

故障的修复。

2、供方应定期或不定期并配合信阳市教育体育局对器材进行巡回检查，每年应不少于

二次，并将自检情况以表格形式(异常情况还应提供图片资料及必要说明)上报信阳市教育体



育局备案,(使用单位公章、巡检人、使用单位管理人员签字等)，所发生的差旅等费用，由

供方承担。

3、供方在接到需方故障报告后 2 小时内作出响应，48 小时内到达现场并排除故障，否

则应提供备用货物。如果在 48 小时内中标人没有到达现场，则由采购人着手处理，其风险

和费用由中标人负责。

4、在质量保证期内，凡因正常使用出现的质量问题，中标人应提供免费维修或更换。

在维修时，中标人应支付设备或组件的包装和运费。并从修复或更换后重新计算质保期。

5、供方无故拖延维修或不修的，使用单位可进行举报。

举报电话：0376-6223555

十三、双方履约责任及违约处罚条款:

1、需方在此保证在财政具备支付的情况下按照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向供方支付合同

价货款或其它按合同规定应支付的金额。

2、供方在此保证全部按照合同规定和标书要求向需方提供货物和服务，并负责可能的

缺陷补正及弥补。供方因自身原因未完成供货及安装，需方有权终止合同， 由此产生的损

失由供方承担。(确因发生其他不可主导的情形影响合同执行时，所受影响不受此项约束，

但应立即通报需方，共同协商解决)。

十四、不可抗力：

不可抗力指下列事件：战争、动乱、瘟疫、严重火灾、洪水、地震、风暴或其他自然灾

害，以及本合同各方不可预见、不可防止并不能避免或克服的一切其他事件。包括器材设备

安装所在地政府，对于安装物使用的土地、构筑物的规划拆迁等行政行为。

2、发生不可抗力事件，任何一方均不对因不可抗力无法履行或迟延履行本合同义务而

使另外两方蒙受的任何损失承担责任。但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有责任尽可能及时采取适

当或必要措施减少或消除不可抗力的影响。遭受不可抗力影响的一方对因未尽本项责任而造

成的相关损失承担责任

1、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该方应尽快通知另外

两方，并须在不可抗力发生后三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另外一方提供详细情况报告及不可抗力对

履行本合同的影响程度的说明。

。

3、合同各方应根据不可抗力对本合同履行的影响程度，协商确定是否终止本合同，或

是继续履行本合同。

十五、若出现争议，双方协商解决，如解决不成，由信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

十六、本合同一式六份，双方签字盖章(并附机构代码复印件)后生效。附件是合同的一

部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应。

需方代表签字: 供方代表签字:

需方名称(章):信阳市教育体育局 供方名称(章):定州市天华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

住所地:河北省定州市大奇连村

联系人:杨龙

电话:1393220501

住所地: 信阳市浉河区广场路 4 号

联系人:

电话:13137609098 5

签约时间: 2025 年 9月 26日


